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347,589.13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347,589.13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1
	大棚加固工程
	1.00
	347,589.13
	批
	建筑业


一、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大棚加固工程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概况
西延高铁项目(鹿苑辖区)外部环境整治大棚加固工程主要内容为：对辖区农业大棚进行加固，彻底消除大棚构件松动或撕裂后的安全隐患。
二、工程内容和施工地点、计划工期、质量保修期
（一）工程内容：对辖区农业大棚进行加固，彻底消除大棚构件松动或撕裂后的安全隐患，预估工程量为：25501.77㎡，以现场实际测量面积为准。
（二）工程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鹿苑街道。
（三）计划工期：自进场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竣工。
（四）质量保修期：2年。
三、工程量清单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单位

	1
	01B001
	大棚加固
	[项目特征]
 1.基础开挖:600*600*800
 2.混凝土型号:C30商品砼
 3.材料:地锚安装、软板带及紧绳器安装
 4.软板带间距:3米一道
 [工作内容]
 1.基础开挖、混凝土浇筑，地锚安装、软板带及紧绳器安装
	㎡


四、施工要求
在施工期间，成交供应商必须注意人员安全，加强安全措施，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成交供应商应对施工现场的安全负责，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不得出现任何事故，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若因本项目合同履行造成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各方工作人员或任意第三方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若采购人因此遭到索赔的，有权向成交供应商追偿。
五、商务要求
1、合同价款约定：全费用综合单价包干。
全费用综合单价包含但不限于完成本工程的直接费、间接费、保险费、利润和税金以及供应商必须花费的其他费用，并全面考虑所有风险和责任、义务等的全部费用。
2、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价款的75%；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支付剩余合同结算价。
3、合同结算价：按实际施工面积及全费用单价据实结算。
4、付款依据：满足付款条件的情况下，供应商出具符合国家财税规定的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延迟履行付款义务。如因供应商缘故导致采购人无法按时付款，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5、最高限价：13.63元/㎡；响应报价超出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情形的，按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六、其他
（一）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二）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材料或工程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由供应商负责整改，并承担相关费用，由此引起一切经济损失及影响由供应商承担。
（三）技术标准和要求
1、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则供应商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实施。过程和成果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国家或有关部门关于现行的标准、规范、规程、定额、办法、示例，以及陕西省关于工程施工方面的文件、规定。
  2、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外的技术标准、规范时，应征得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代表人的同意。


二、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施工，必须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
采购包1：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采购人要求
三、针对本项目的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详见采购需求。
四、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说明：工程量清单应当结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明确相关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标准等。）
3.2商务要求（说明：由采购人依据项目具体需求制定）
	序号
	项目
	要求

	1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具体要求详见资格审查条款


说明：
1.对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应当在磋商文件中规定，并以醒目的方式标明。
 2.除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或规章要求供应商在响应或磋商阶段提供检测报告的，不得要求供应商在响应、磋商阶段提供检测报告，如确实需要检测报告，可要求供应商承诺在签订合同阶段或项目实施阶段提供。
 3.若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人员的职业资格的，不得要求提供除现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以外的职业资格，不得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性待遇。
3.3其他要求
3.3.1合格供应商少于3家的处理 3.3.1.1评审过程中，若出现合格供应商只有2家时，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4项情形的，或者本项目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中的，可以继续进行；只有1家时，采购人应依法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3.3.1.2评审过程中，除符合第3.3.1.1条条款规定情形外，若出现合格供应商少于3家时，采购人应依法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3.3.2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3）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4）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6）财政部生态 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7）财政 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8）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9）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号；（10）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采函〔2022〕10 号；（11）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号；（1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13）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号；（14）陕西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业务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5号；（1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16）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的文件执行。 3.3.3参与本项目采购的供应商应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台的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在线实施响应、磋商、报价等操作，磋商响应时无需供应商现场提供纸质响应文件，但在中标（成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在领取中标（成交）通知书时需提供纸质响应文件叁套，纸质响应文件应通过专用制作软件直接打印，确保与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的电子响应文件保持一致，不允许修改和补充。
 

